
台北北區營業處營業課
112年2月23日

112年新尖離峰時間電價方案及
擴大實施夏月電價說明



報告大綱

高壓以上用戶擴大實施

夏月電價
一.

新尖離峰時間電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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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配套措施三.

移轉用電方式四.

結語五.



一.高壓以上擴大夏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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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以上用戶擴大實施夏月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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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高壓及特高壓用戶(2.5萬)

實施依據

依111年9月19日經濟部召開之電價費率審議會決議辦理

實施時間

自112年1月1日起實施

緣由

受氣候變遷影響，5月早熱乾旱，10月秋老虎現象亦頻發，為引導
用電大戶調整生產排程及提高節電誘因，針對高壓用戶延長其夏月
電價期間1個月，並調降其非夏月電價



◆ 夏月電價由4個月增為5個月(5/16~10/15)，並同步調降7個月非夏月

電價，以維持全年平均電價不變。

高壓以上用戶擴大實施夏月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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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
夏月電價

調整後
夏月電價

夏月期間非夏月期間 非夏月期間

平均電價

調整前電價

調整後電價

5月16日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0.5個月 +0.5個月

10月15日

方案
內容

配套
措施



二. 新尖離峰時間電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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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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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再生能源趨勢
◆ 太陽光電：2025年裝置量目標20GW。
◆ 風力：以離岸風力為主，2025年裝置量目標為5.6GW。

112.2.16中午12時各機組發電量及用電曲線 (本公司網站)



背景說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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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時後太陽光電迅速減少，短時間內需啟動其他發電機組供應，
形成夜尖峰供電壓力(16~22時)

112.2.16下午17時各機組發電量及用電曲線 (本公司網站)



鴨子曲線及夜
尖峰供電壓力

過去電力系統尖
峰時間發生在下
午，隨再生能源
大量增加，日落
後光電迅速減少，
淨負載已逐漸形
成鴨子曲線型態，
未來供電壓力將
移至晚間。

背景說明(3/3)
淨負載(扣除110年PV量)

110年PV發電曲線

淨負載(扣除112年PV量)
114年PV發電曲線

淨負載(扣除114年PV量)
112年PV發電曲線

110年負載曲
線(未扣除PV

量)負載(MW)

PV發電量

負載曲線

夜尖峰
用電

114

112110

時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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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電價時間帶挪移至傍晚後
方案內容(1/2)

夏月(5個月) 非夏月(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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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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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 淨負載曲線 負載曲線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0
:0

0
0

:4
5

1
:3

0
2

:1
5

3
:0

0
3

:4
5

4
:3

0
5

:1
5

6
:0

0
6

:4
5

7
:3

0
8

:1
5

9
:0

0
9

:4
5

1
0
:3

0
1

1
:1

5
1

2
:0

0
1

2
:4

5
1

3
:3

0
1

4
:1

5
1

5
:0

0
1

5
:4

5
1

6
:3

0
1

7
:1

5
1

8
:0

0
1

8
:4

5
1

9
:3

0
2

0
:1

5
2

1
:0

0
2

1
:4

5
2

2
:3

0
2

3
:1

5

太陽光電 淨負載曲線 負載曲線

新
時間帶

0:00 9:00 16:00 22:00 24:00

0:00 7:30 10:00 12:00 13:00 17:00 22:30 24:00 0:00 7:30 22:30 24:00

0:00 6:00 11:00 14:00 24:00

年
負
載
情
況

舊
時間帶

新
時間帶離峰 半尖峰離峰

離峰 離離半尖峰

半尖峰半尖峰 半

半

離

尖峰

尖峰

尖

112

三段式時間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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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5.8元/度 3.4元/度1.58元/度 1.45元/度3.63元/度 3.4元/度1.45元/度

自112年1月1日起實施



尖峰電價時間帶挪移至傍晚後
方案內容(2/2)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0
:0

0

0
:4

5

1
:3

0

2
:1

5

3
:0

0

3
:4

5

4
:3

0

5
:1

5

6
:0

0

6
:4

5

7
:3

0

8
:1

5

9
:0

0

9
:4

5

1
0
:3

0

1
1
:1

5

1
2
:0

0

1
2
:4

5

1
3
:3

0

1
4
:1

5

1
5
:0

0

1
5
:4

5

1
6
:3

0

1
7
:1

5

1
8
:0

0

1
8
:4

5

1
9
:3

0

2
0
:1

5

2
1
:0

0

2
1
:4

5

2
2
:3

0

2
3
:1

5

太陽光電 淨負載曲線 負載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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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 淨負載曲線 負載曲線

年
負
載
情
況

112

二段式時間電價

尖 峰離峰

0:00 9:00 24:00 0:00 6:00 11:00 14:00 24:00

離峰 尖 峰離峰

離峰 離尖 峰

尖 峰 離尖 峰

0:00 7:30 22:30 24:00 0:00 7:30 22:3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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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4.16元/度1.68元/度 3.93元/度1.53元/度 3.93元/度1.53元/度

自112年1月1日起實施

夏月(5個月) 非夏月(7個月)

舊
時間帶

新
時間帶

舊
時間帶

新
時間帶



三. 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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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一)放寬時間電價用戶選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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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行電價表規定，用戶選用時間電價後，基於分擔成本的公平原則，
1年內不得更改為其他電價。

2. 考量新時間帶正式實施初期，用戶還在調適用電及選擇合適電價方
案，故放寬時間電價用戶於112年內之首次轉換得不受上述限制。

現行規定

1年
不得變更限制

不受限制
（如二、三段式之轉換）

112年



配套措施(一)放寬時間電價用戶選用限制

高壓時間電價用戶，選用期間已滿1年或未滿1年，
發現不適合自己，於112年內可轉換其他電價，
惟轉換後需滿1年，始得再轉為其他電價。

112/3/1
轉換三段式電價

113/3/1
始得再轉換其他電價

二段式電價用戶(未滿1年) 三段式電價

符合轉換資格
112年第一次轉換

112/10/1
欲再轉換其他電價

(需過113/3/1始可選擇其他電價)

不符合轉換資格
112年已轉換一次

案例說明

13



配套措施(一)放寬時間電價用戶選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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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用戶該如何選擇二段式、三段式電價？

二
段
式24小時用電

夜間用電

白天用電
三
段
式

註：24小時用電之用戶，若能將附屬、次要或可中斷之產程挪移至日間進行，亦可選擇三段式電價。

5.8元/度1.58元/度 3.63元/度

4.16元/度1.68元/度



配套措施(二)契約容量1:1等量調整一次

15

50瓩

尖峰(日)

尖峰(夜)

100瓩 100瓩

半尖峰(夜)

半尖峰(日)

超約

100瓩100瓩

50瓩(過剩)尖峰(夜) 半尖峰(日)

契約容量 100瓩 50瓩

負載 150瓩 100瓩

尖峰(日) 半尖峰(夜)

契約容量 100瓩 50瓩

負載 100瓩 150瓩

用戶負載型態不變，將可能造成超約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經常
契約

半尖峰
契約

經常
契約

10:00~12:00

13:00~17:00
17:00~22:30

16:00~22:00

負載150瓩
9:00~16:00

負載100瓩

112年底前於契約容量總量下，得以等量(1:1)

比例辦理各時段契約容量移轉，免計收線路

設置費差額，僅限1次。

適用對象措施內容

111年12月31日前經常用電訂有

非夏月/半尖峰、週六半尖峰或離

峰契約容量者。



配套措施(二)契約容量1:1等量調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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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轉之契約容量於2年內再申請移
轉各時段契約容量或遷移契約容量
至他戶者，須先以等量1:1移回原時
段後，再依本公司營業規章辦理。

2. 管控期間內過戶以會同過戶為原
則。

線路設置費差異

夏月 非夏月 夏月 非夏月 夏月 非夏月 夏月 非夏月

週六半尖峰契

約
44.7 33.3 44.7 33.3 43.4 32.1 43.4 44.7

基

本

電

費

112電價表

高壓供電

(三段式尖峰固定)

223.6 166.9

166.9 166.9

44.7 33.3離峰契約 44.7 33.3 43.4 32.1

160.6 160.6 166.9

217.3 223.6

43.4 44.7

經常契約
每

瓩

每

月

(元)

223.6 166.9 217.3 160.6

非夏月契約 - 166.9 -

特高壓供電

(三段式尖峰固定)

高壓供電

(二段式)

特高壓供電

(二段式)

基本電費差異

用 電 種 類 單位
經常契約

單價(元)

非夏月/半尖峰

75%計收(元)

週六半/離峰

20%計收(元)

高 壓 每瓩 2,200 1,650 440

特高壓69 千伏 每瓩 2,000 1,500 400

特高壓161 千伏 每瓩 1,313 984.75 262.6

註：既有經常契約容量可移轉至非夏月/半尖峰契約(比例1:4/3)
或週六半/離峰契約(比例1:5)

非夏月/半尖峰

契約

(首次等量移轉完成送電變動後管控2年)

離峰改經常(低價改高價)

僅限一次

移回不限次數，至管控容量用盡

經常 週六半尖峰
離峰

非夏月
半尖峰



四、移轉用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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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產程
及設備使
用時間

移轉用電方式-製造業

可中斷之
用電設備
移至離峰
時段使用

調整人員
排班,減少
夜間加班

裝設EMS
能源管理
系統

18



移轉用電方式-服務業

設定抽水馬達(揚
水泵、汙水泵)於
離峰時間運轉

設備維修保養
安排於夜尖峰
時段

裝設EMS能
源管理系統

控制空調
設定溫度
調高1℃可省電6%

夜尖峰時段
切換成小台
冰水主機

儲冰式空調
於離峰時段
製冰儲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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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業別配合移轉夜尖峰用電方式

抽水馬達加裝時控開關

各行業別配合移轉夜尖峰用電方式.pdf
抽水馬達加裝時控開關說明.pdf


本處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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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2)2888-1678

營業課[分機231] 或節能課[分機240]

歡迎來電洽詢

其他北部區處聯絡窗口
【營業課】或【節能課】

台電服務據點 電話

基隆區處 (02)24231156

北市區處 (02)23788111

北南區處 (02)29595111

北西區處 (02)29916611

桃園區處 (03) 3392121



五.結語

*調整用電行為
*減輕電費負擔

*調度穩定電網
*降低投資成本

*享受穩定電力
*邁向低碳社會

企業

電業 社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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